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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002277     编号：2022–054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不影响正常经营

的情况下为控股子公司湖南邵阳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阳友阿”）即

将到期的财务资助提供展期。具体内容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况  

1、资助对象、资助金额及期限 

邵阳友阿是公司“邵阳友阿国际广场”城市综合体项目（以下简称“邵阳项目”）

的实施主体。公司为满足“邵阳友阿国际广场(二期)”建设资金需求，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为其提供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使用期

限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按 10%的年利率标准和实际使用天数收取资金占用费。

截至目前，邵阳友阿实际借款余额为 14,830 万元。邵阳项目（二期）于 2022 年

12 月封顶，预计 2024 年上半年交付使用。 

鉴于疫情已持续三年，邵阳项目（二期）的建设进度及市场销售都受到了严重

的影响，使得邵阳友阿目前面临较大资金压力。为此，公司拟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

情况下将前次提供的 20,000 万元财务资助额度的使用期限全部展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上述财务资助仍按 10%的年利率标准和实际使用天数收取资金占

用费。 

2、资金的使用方式 

上述财务资助额度在期限范围内可以循环使用，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从总额度

中扣除相应的额度，归还以后额度即行恢复。 

3、风险防范措施 

邵阳友阿属于公司合并财务会计报表范围，本次财务资助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财务资助，公司能够对控股子公司实施有效管理和风险控制，无需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 

4、审批程序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属董事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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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被资助对象暨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邵阳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子敬  

主营业务：商品零售业及相关配套服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物业管理等。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92.5%股权，邵阳市瑞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7.5%股

权。 

与公司的关系：邵阳友阿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基本财务状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邵阳友阿的资产总额为 132,635.91 万元，负债总额

108,103.33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11,150.81 万元，净利润-6,702.31 万元。（以

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邵阳友阿的资产总额为 137,387.77 万元，负债总额

117,454.00 万元。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 7,551.96 万元，净利润-4,598.81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的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方的规定，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

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及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上述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未对其提供财务资助。 

三、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原因 

“邵阳友阿国际广场”项目属于百货主力店+商业街+住宅模式的城市综合体。

受宏观经济下行、商业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持续三年疫情等因素的影响，“邵阳友

阿国际广场”二期项目的建设进度及市场销售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使得邵阳友阿

目前的资金压力大。为支持“邵阳友阿国际广场” （二期）的建设和运营，缓解邵

阳友阿目前的资金压力，公司拟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将对邵阳友阿即将届满

的财务资助额度进行展期。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邵阳友阿提供财务资助展期可缓解其受疫情影

响面临的资金压力，支持“邵阳友阿国际广场” （二期）的建设和运营。邵阳友阿

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在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期间能对其经营管理活动产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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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可全面掌控其资产及经营情况，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展期是合理和必要的，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湖南邵阳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事项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

等的规定，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其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有关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能够进

一步地支持其所属项目的建设运营，是合理、必要、公允的，且对公司的自身正常

经营不会产生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额

度为 22,528.28 万元，实际借款余额为 15,769.71 万元。（该对外财务资助系公司

出售原控股子公司宁波欧派亿奢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后，公司原向其提供

的财务资助借款被动成为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形。）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

司经总裁办公会、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以借款方式为控股子公司（含全资

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总额度为 263,350 万元，实际借款余额为 221,604.80 万

元。无逾期金额。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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